
济南市人民政府文件
济政发〔２０２２〕１６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

关于明确劳动保障监察管辖范围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部门 (单位):

为进一步提升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效能,根据 «劳动保障

监察条例»(国务院令第４２３号)、«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

监察条例»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明确市、区县 (含代

管镇、街道的功能区,下同)劳动保障监察管辖范围通知如

下.

一、管辖原则

我市劳动保障监察管辖范围遵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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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便民的原则进行划分.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管全

市劳动保障监察工作,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管本

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.

二、一般管辖范围

(一)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以下用人单位实施劳

动保障监察:

１．中央所属、省属、市属企业以及与之合资、合作企

业 (国有控股)和部队、外省 (市)及省内外市驻济用人单

位;

２．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驻济、市级 (含)以上党

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;

３．市级 (含)以上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非企业单位、

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

单位;

４．其他应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辖的用人单位.

(二)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以下用人单位实施

劳动保障监察:

１．本区县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,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辖的除外;

２．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区县属党政机关、事业单

位、社会团体,区县政府行政审批部门审批的民办非企业单

位;

３．本区县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所有工程建设项目;

—２—



４．无营业执照或已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,有劳动用工

行为的用人单位;

５．其他应由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辖的用人单

位.

三、特殊管辖范围

(一)在全市范围内跨区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用人单

位 (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辖的除外),出现劳动保障

违法案件,由用工行为发生地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管辖,登记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协助其实施劳动保障

监察.

(二)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工作需要,可以调

查处理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管辖的劳动保障违法案

件.各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于所管辖的案情复杂或

影响重大的案件,可以提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查

处.

(三)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属于劳动保障监察

职责范围但不属于其管辖范围的举报投诉案件,应当先予登

记,并及时通过劳动保障监察相关业务系统流转至有管辖权

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查处.

(四)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之间因劳动保障监察

管辖发生争议的,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管辖.

(五)认真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护工

作,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劳动保障举报投诉案件,市、区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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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管辖范围依法受理并妥善处理.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级各部门 (单位)要根据各自职责,支持、协助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,从健全体制、完善

机制、强化手段、充实力量、确保投入等方面入手,合力推

进劳动保障监察工作.要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引发的劳动保障

突发性事件的查处工作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维

护工作,不断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,切实

维护我市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.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印发的

«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劳动保障监察管辖范围的通知»

(济政发 〔２０１０〕２０号)同时废止.

济南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

(联系电话: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,

８６２６５２８１)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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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

委,济南警备区,市法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９月２８日印发


